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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前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本标准代替DB11/T 220—2004《养老服务机构医务室服务质量控制规范》。本标准与DB11/T 220

—2004相比，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——更改标准名称为《养老机构医务室服务规范》； 

——删除了原标准中部分术语和定义； 

——增加了术语的英文对应词； 

——引用了最新的规范性文件。 

——对原标准第四章内容进行修改与补充； 

——对原标准第五章及第六章的内容进行了合并； 

——将原标准第七章调整为第六章； 

本标准由北京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实施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、北京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、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

院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绍纯、梁树、杨会英、彭嘉琳、常华、王焕杰、刘文红。 


